
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

公告》，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３

日（

Ｔ＋２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主持

了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签摇号仪

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区公证

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三”位数：

４７５ ６７５ ８７５ ０７５ ２７５ ４０７ ９０７

末“四”位数：

７４１７ ９４１７ １４１７ ３４１７ ５４１７ ６４７８ ８９７８ １４７８ ３９７８

末“五”位数：

４７０３３ ９７０３３ １７８２２

末“六”位数：

９６９２７０ ４６９２７０

末“七”位数：

３３６５２４９ ５９８２６７４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

号码。中签号码共有

４８

，

００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山

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发行人：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４

日

股票简称：保龄宝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８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１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９５０

，

４０１

，

７２１．４３ ７２０

，

６１５

，

４７５．７８ ３１．８９％

营业利润

６０

，

９４２

，

７５８．７４ ４１

，

５４８

，

８５３．１６ ４６．６８％

利润总额

６５

，

５８２

，

８２８．９２ ５０

，

５８４

，

４９９．０７ ２９．６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５５

，

８１１

，

０５８．００ ４２

，

８０４

，

５２５．１１ ３０．３９％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５４ ０．４１ ３１．７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７．６３％ ６．２６％ １．３７％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１

，

１０６

，

４５４

，

０３１．１７ １

，

０３２

，

５７３

，

３８０．５５ ７．１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７６０

，

２２４

，

４０５．２３ ７０３

，

１１３

，

３４７．２３ ８．１２％

股 本

１０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７．３１ ６．７６ ８．１４％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良好，实现了公司预计净利润的增长预期，主要原

因是公司建立了系统的预算管理体系，实施预算管理与全面质量管理相结合的管理方式，努力

挖潜降耗，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但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的增长也给公司业绩带来一定影响，

２０１１

年度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３１．８９％

，净利润同比增长

３０．３９％

。

２

、报告期内，公司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

３１．７１％

，主要原因是公司净利润增长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在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 公司预计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

增长幅度为：

２０％－５０％

，

２０１１

年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实际增长幅度为

３０．３９％

，符

合三季度报告所做的预计。

四、其他说明

无。

五、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

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601777

证券简称：力帆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2-005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

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投资“两江

新区力帆乘用车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为主体，在重庆两江新区工业开发区筹备并实施

"

两江

新区力帆乘用车项目

"

，该项目经过充分的市场调研和科学论证，并由重庆市轻工业设计院编制了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计划总投资

388,465.98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229,602.24

万

元，流动资金

158,863.74

万元。

前述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2

年

2

月

13

日召开，经董事会

12

名董事通讯表决，以

12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子

公司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投资

"

两江新区力帆乘用车项目

"

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前

述议案尚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

、 建设投资项目

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投资

"

两江新区力帆乘用车项目

"

2

、 建设地点

重庆两江新区工业开发区龙兴工业园内。

3

、 建设规模与目标

新建乘用车整车制造工厂净用地约

880

亩，主要建设内容为冲压车间、焊装车间、涂装车间、总装车

间及相关生产设备，达到年产

15

万辆乘用车的生产能力。

4

、 项目投资概算

项目总投资

388,465.98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229,602.24

万元，流动资金

158,863.74

万元。

5

、 项目经济分析

项目建设期为

18

个月，内部收益率为

24.56%

（税前），投资回收期为

5.98

年（税前）。

三、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分析

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两江新区力帆乘用车项目建成后，公司的乘用车产品品类中将增加新的

车型，有助于开发新的客户群，拓展公司产品型谱，完善质量保证能力，提高市场覆盖率，提升企业的产

业水平。

四、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1777

证券简称：力帆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2-004

关于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远期结汇、售汇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力帆实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远期结汇、售汇额度的议案》，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开展远期结汇、售汇业务的目的

本公司出口业务占销售收入的比重约

50%

，主要采用美元等外币进行结算，为降低汇率波动对公司

利润的影响，公司拟开展远期结汇、售汇业务锁定未来时点的交易成本或收益，实现以规避风险为目的

的资产保值。

二、远期结汇、售汇业务概述

远期结汇、售汇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外汇避险金融产品。 其交易原理为与银行签订远期结汇、

售汇协议，约定未来结汇、售汇的外汇币种、金额、期限及汇率，到期时按照该协议订明的币种、金额、汇

率办理的结汇、售汇业务，锁定当期结汇、售汇成本。 合约银行凭公司与银行所签的《远期结汇、售汇总

协议书》及公司提交的《远期结汇、售汇委托书》，在确认公司委托有效后，办理相关业务并向公司出具

《远期结汇、售汇交易证实书》。

三、

2012

年拟进行远期结汇、售汇业务的额度及时间

1

、 额度：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公司

2012

年度累计发生远期结汇、售汇交易总额不超过

2011

年度出口

金额的

80%

，约为

5

亿美元，并授权董事长在上述额度内签署远期结汇、售汇协议。

2

、 时间：

2012

年

1

月至

2012

年

12

月。

四、远期结汇、售汇业务的风险分析

1

、市场风险

公司将根据产品成本（其构成基本为人民币）和市场风险决定是否签订远期结汇、售汇合约。 虽然

存在人民币贬值所产生的机会损失，但在当前人民币升值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单边远期结汇、售汇业务

将有效抵御市场波动风险。

2

、流动性风险

远期结汇、售汇交易的期限均根据公司未来的收款预算进行操作，基本在一年以内，对公司流动性

没有影响。

3

、 履约风险

主要是指公司无法及时获得充足外汇收入，不能按期与银行履约结汇、售汇的风险。 公司的主要客

户都与公司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且公司进行远期结汇、售汇的比例控制在公司上年外汇营业

收入的

80%

之内，能够履约。

五、风险管理策略

1

、以出口交易为基础。 严禁超过公司正常收汇规模的远期外汇交易。

2

、严格内部审批流程。 公司所有远期外汇交易操作由财务部根据情况提出申请，由公司总裁、财务

总监、董事长最终审批后方可操作。

3

、限定交易方式与期限。 公司不允许进行海外

NDF

市场操作，不允许进行远期购汇交易操作，最

长远期结汇、售汇锁定期限不超过一年（正常情况下不超过

6

个月）。

4

、建立远期外汇交易台帐，建立内部监督制度。 财务部专人负责对远期外汇交易、实际结汇、售汇

情况进行统计，登记专门的台帐。 公司审计部负责对交易流程、内容是否符合董事会授权情况进行不定

期的监督检查，并将结果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汇报。

5

、积极催收应收账款，避免应收账款逾期。 为防止远期结汇、售汇延期交割，公司重视应收账款的

管理，并为出口货款购买信用保险，降低客户拖欠货款的违约风险。

特此公告！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1777

证券简称：力帆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2-003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

力帆股份

"

或

"

公司

"

）于

2012

年

2

月

13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

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会议通知及议案等文件已于

2012

年

2

月

9

日以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

董事，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

12

名，实际参会董事

12

名，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远期结汇、售汇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

2012

年度预计发生远期结汇、售汇交易总额不超过

5

亿美元，并授权董事长在上述额度内

签署远期结汇、售汇协议，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公告。

表决结果：

12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投资

"

两江新

区力帆乘用车项目

"

的议案》

同意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投资

"

两江新区力帆乘用车项目

"

，项目总投资为

388,465.98

万元，其

中固定资产投资

229,602.24

万元，流动资金

158,863.74

万元，主要建设内容为冲压车间、焊装车间、涂装车

间、总装车间及相关生产设备，达到年产

15

万辆乘用车的生产能力，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

com.cn

）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12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特此公告。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１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３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定向增发限售股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２３１

，

４５１

，

６５１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３．１８％

；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５

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根据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阳光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７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

第三次会议决议和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８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监许可字［

２００８

］

１３３８

号文件核准，公司向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集团”）发行

９

，

７７８

，

１２１

股人民币普通股、向东方信隆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原名福建省东方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东方信隆”）发行

３５

，

４５９

，

３４１

股人民币普通股、向福建康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名福建康田实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田实业”）发行

２７

，

０９１

，

１７９

股人民币普通股购买上述发行对象的相关资产，每

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发行证券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１４．８０

元，本次发行总数

量为

７２

，

３２８

，

６４１

股，上市日期为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锁定期为

３６

个月，可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在本次发行中，阳光集团以其持有的福州汇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东方信隆以其持

有的福建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４９％

股权、 康田实业以其持有的福州开发区华康实业有限公司

５９．７０％

股权和福州康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分别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

构评估后确定的资产价值为对价认购本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 上述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募集资金业

经立信中联闽都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原名福建立信闽都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闽信审字

（

２００８

）

Ｇ７８

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

定向增发实施后，阳光集团持有公司限售流通股股份

９

，

７７８

，

１２１

股，东方信隆持有公司限售流通

股股份

３５

，

４５９

，

３４１

股，康田实业持有公司限售流通股股份

２７

，

０９１

，

１７９

股。

二、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变化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９

日，公司实施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暨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

发现金红利

０．６３

（含税），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公司实施

２０１０

年中

期现金分红和送股分配方案，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７０

元（含税），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红股

６

股。

上述转增和送股完成后，截至本公告出具日，阳光集团持有阳光城限售流通股

３１

，

２８９

，

９８７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５．８４％

；东方信隆持有阳光城限售流通股

１１３

，

４６９

，

８９１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１．１７％

；康田

实业持有阳光城限售流通股

８６

，

６９１

，

７７３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６．１７％

。

三、定向增发的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一）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业绩承诺

在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定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中， 阳光集团对本次发行股份收购资产完成后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的经营业绩作出如下承诺： 如果本次发行股份收购资产方案能够在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

日前

实施完毕，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基本每股收益不低于

０．５０

元，

２００９

年度基本每股收益不低于

０．８０

元。若上述某

个会计年度未能达到前述相应指标， 阳光集团将以现金方式向公司无偿补足该期间实现的利润与承

诺的利润数的差额部分。

承诺履行情况：根据立信中联闽都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２００８

年年度审计报告，公司

２００８

年实现的

合并报表净利润为

６０

，

２６８

，

５８９．４３

元，基本每股收益为

０．５４７

元；根据立信中联闽都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的

２００９

年年度审计报告，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实现的合并报表净利润为

１８１

，

３６９

，

６０９．３６

元， 基本每股收益为

１．０８

元，阳光集团无需履行无偿补足利润差额的承诺。

（二）资产转让方对标的资产的盈利预测的承诺

在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定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中，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要求，

目标资产出售方阳光集团、康田实业、东方信隆承诺：在本次交易完成后的三年（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内，

如标的资产（标的公司）之实际盈利数不足在假设开发法下进行预测的利润数，或标的资产出现大幅

减值的，阳光集团、康田实业、东方信隆将采取如下补偿措施：利润补偿金额

＝

（目标公司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年三年累计利润预测数

－

目标公司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年三年累计实际盈利数）

×

阳光集团、 康田实

业、 东方信隆各自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比例。 如上述目标公司三年累计利润预测数减去三年实际盈

利数为正值的话，阳光集团、康田实业、东方信隆应当在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告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的

两个月内依据上述计算公式以现金方式向阳光城支付利润补偿金额。

承诺履行情况： 康田实业的两项注入资产华康实业

５９．７％

股权与康嘉房地产

１００％

股权利润实现

值合计高于预测值

１

，

５７５．３７

万元，达到三年利润预测的承诺；东方信隆注入资产阳光房地产

４９％

股权

利润实现值高于预测值

２

，

６７２．４２

万元，达到三年利润预测的承诺；阳光集团注入资产汇友房地产

１００％

股权利润实现值低于预测值

１４

，

４９３．１３

万元。 阳光集团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向公司支付了利润补差款

１４

，

４９３．１３

万元。

立信中联闽都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和独立财务顾问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年三年利润预测完成情况分别出具了说明和核查意见。

（三）股份限售承诺

在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定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中，阳光集团、东方信隆、康田实业承诺，分别认购的

股份（包括公司实施资本公积转增、送股而新增的股份）自公告上市之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起

３６

个月

内限售。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阳光集团、东方信隆、康田实业关于限售流通股限售期

３６

个

月的承诺已经履行完毕。

公司独立财务顾问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 《关于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重大资

产重组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四）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妥善解决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定向发行股份认购资产后与阳光城之间可能存在的同业竞争问题，阳

光集团及阳光城的实际控制人吴洁承诺：不再从事房地产业务，未来所有房地产业务将全部交由阳光

城经营。

承诺的履行情况：自阳光城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后，控股股东阳光集团及实际控制人吴洁女士严格

遵守承诺，没有发生与阳光城同业竞争的情况。

四、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阳光集团、东方信隆、康田实业所持有的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已满足解除限售并

上市流通的条件。在限售期内，阳光集团、东方信隆、康田实业没有发生转让所持本公司有限售条件股

份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受上述股东委托，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申请办理解除限售的手续。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２３１

，

４５１

，

６５１

股；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５

日；

限售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

流通股数量

持有限售流通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

数量

剩余限售

流通股数量

１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３１

，

２８９

，

９８７ ５．８４％ ３１

，

２８９

，

９８７ ０

２

东方信隆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１１３

，

４６９

，

８９１ ２１．１７％ １１３

，

４６９

，

８９１ ０

３

福建康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８６

，

６９１

，

７７３ １６．１７％ ８６

，

６９１

，

７７３ ０

五、股本变动结构表

阳光集团、东方信隆、康田实业持有的有限售条件股份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３４

，

３８６

，

２１３ ４３．７３％ －２３１

，

４５１

，

６５１ ２

，

９３４

，

５６２ ０．５５％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２３４

，

０１４

，

４４８ ４３．６６％ －２３１

，

４５１

，

６５１ ２

，

５６２

，

７９７ ０．４８％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２３４

，

０１４

，

４４８ ４３．６６％ －２３１

，

４５１

，

６５１ ２

，

５６２

，

７９７ ０．４８％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３７１

，

７６５ ０．０７％ ０ ３７１

，

７６５ ０．０７％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０１

，

６１９

，

３３２ ５６．２７％ ２３１

，

４５１

，

６５１ ５３３

，

０７０

，

９８３ ９９．４５％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０１

，

６１９

，

３３２ ５６．２７％ ２３１

，

４５１

，

６５１ ５３３

，

０７０

，

９８３ ９９．４５％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５３６

，

００５

，

５４５ １００．００％ ５３６

，

００５

，

５４５ １００．００％

六、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关联企业、一致行动人对其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处置意图

公司控股股东阳光集团及其子公司东方信隆， 一致行动人康田实业暂无计划在限售股份解除限

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深圳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

５％

以上解除限售流通股，并承诺：如计划未来通

过深圳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 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

到

５％

以上的，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上市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

七、其他事项

（一）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二）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三）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八、备查文件

（一）新发行的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十四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A11

2012

年

2

月

14

日 星期二

重要提示

1、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10,680 万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74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及主承销商为长

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2、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

上资金申购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总量

为 10,680 万股，其中网下发行 2,130 万股，占本次发行规模的 19.94%，网上发

行 8,550 万股，占本次发行规模的 80.06%。

3、根据本次发行网下总体申购情况，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

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7.60 元 / 股。

4、本次发行的网下发行工作已于 2012 年 2 月 10 日（T 日）结束。 在初步

询价阶段提供有效报价的 12 家询价机构管理的 24 家配售对象中，有 24 家配

售对象通过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平台系统提交了累计投标询价报价， 并按照

2012 年 2 月 9 日（T-1 日）公布的《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网下发行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公告》” ）的要求及时足额缴纳了申

购款，缴付申购资金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网下发

行过程已经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见证，并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

5、达到本次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7.60 元 / 股并满足《网下发行公告》要

求的配售对象为 21 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网下发行公告》的配售原

则进行配售； 另外 3 家申购价格低于本次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7.60 元 / 股的

配售对象未获得配售。

6、根据 2012 年 2 月 9 日（T-1 日）公布的《网下发行公告》，本公告一经

刊出亦视同向网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通知。

一

、

网下累计投标询价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2010 年 10 月

修订）及相关法规的要求，按照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配售对象名单对

网下配售对象的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根据网下申购以及申购资金到账情况，长城证券做出最终统计如下：

经核查， 初步询价中有 12 家询价对象管理的 24 家配售对象报价在价格

区间下限（7.50 元 / 股）及以上。 截至 2012 年 2 月 10 日（T 日）下午 15：00，

长城证券通过上交所网下电子平台系统共收到 12 家询价对象统一申报的 24

家配售对象的累计投标询价， 其中，12 家询价对象管理的 24 家配售对象及时

足额缴纳申购款，全部为有效申购，网下冻结资金总额为 98,480 万元。其中：达

到发行价格 7.60 元 / 股并满足《网下发行公告》要求的为 21 家配售对象，对

应的有效申购总量为 11,730 万股，对应的有效申购资金总额为 90,980 万元，网

下配售比例为 18.15856777%，认购倍数为 5.51 倍；有 3 家配售对象的申购价格

低于本次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7.60 元 / 股，未获得配售。

二

、

发行价格及确定依据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网下累计投标询价情况，并参考发行

人基本面、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及市场情况，在发行价格区间内协商确定本次发

行价格为人民币 7.60 元 / 股，该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1、21.11 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遵照中国会计准则确

定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2010 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的总股数

计算）。

2、23.03 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遵照中国会计准则确

定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2010 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数

计算）。

三

、

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结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85,282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5,841,805,000 股，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验，网上冻结资

金量为 46,734,440,000 元， 网上最终发行股数为 8,550 万股， 网上中签率为

1.46358874%。

本次网上发行配号总数为 5,841,805 个 ； 号码范围为 10000001—

15841805。

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无锁定期。

四

、

网下配售结果

根据网下申购及申购资金到账情况， 经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见证、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验，本次网下获得配售的 21 个配售对象，对应的有

效申购股数为 11,730 万股，对应的有效申购资金总额为 90,980 万元，网下最终

配售股数为 2,130 万股，网下配售比例为 18.15856777%，认购倍数为 5.51 倍。

网下配售对象获配股票的锁定期为 3 个月， 锁定期自本次网上发行的股

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计算。 根据《网下发行公告》的规定，本

公告一经刊出亦视同向网下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通知。

网下所有获配投资者名单、有效申购数及获配数量情况列示如下：

序号 配售对象名称

有效申购股数

（股）

配售股数

（股）

1 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21, 300, 000 3, 867, 781

2 华安宏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0, 000, 000 3, 631, 713

3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10, 000, 000 1, 815, 856

4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8, 000, 000 1, 452, 685

5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四组合 7, 000, 000 1, 271, 099

6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6, 000, 000 1, 089, 514

7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6, 000, 000 1, 089, 514

8 安顺证券投资基金 6, 000, 000 1, 089, 514

9 鹏华丰润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6, 000, 000 1, 089, 514

10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3, 000, 000 544, 757

11 鹏华丰收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 000, 000 544, 757

12 鹏华丰盛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 000, 000 544, 757

13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2, 000, 000 363, 171

14 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2, 000, 000 363, 171

15

受托管理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 -普通

保险产品

2, 000, 000 363, 171

16

受托管理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 -团体

分红

2, 000, 000 363, 171

17

受托管理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 -个人

分红

2, 000, 000 363, 171

18

受托管理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万能 -个险

万能

2, 000, 000 363, 171

19

受托管理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万能 -团体

万能

2, 000, 000 363, 171

20 鹏华行业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2, 000, 000 363, 171

21 普天收益证券投资基金 2, 000, 000 363, 171

表注：上表内的“获配数量” 是以本次发行网下配售比例为基础，再根据

《网下发行公告》规定的零股处理原则进行处理后的最终配售数量。

另外 3 家申购价格低于本次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7.60�元 / 股的配售对象

未获得配售。

五

、

网下申购中的无效申购情况

无

六

、

网下初步询价的报价情况

1、配售对象的报价明细

序

号

询价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申报价

格(元)

申报数

量(万股)

1 中海基金 中海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7.60 200

2 中海基金 中海优质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7.00 400

3 招商基金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八组合 7.00 200

4 招商基金 招商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7.00 500

5 招商基金 招商安本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6.50 200

6 招商基金 招商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6.50 500

7 招商基金 招商安瑞进取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6.50 200

8 银河基金 银河稳健证券投资基金 6.00 200

9 兴业基金 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5.50 1, 000

10 兴业基金 兴全全球视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50 1, 000

11 兴业基金 兴全可转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50 1, 000

12 兴业基金 兴全合润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50 500

13 新华基金 新华优选分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00 200

14 万家基金 万家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6.00 200

15 万家基金 万家添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6.00 1, 000

16 鹏华基金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7.60 200

17 鹏华基金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四组合 7.60 500

18 鹏华基金 鹏华行业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7.60 200

19 鹏华基金 普天收益证券投资基金 7.60 200

20 鹏华基金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7.60 500

21 鹏华基金 鹏华丰收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7.60 200

22 鹏华基金 鹏华丰润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7.60 400

23 鹏华基金 鹏华丰盛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7.60 300

24 南方基金 南方绩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7.20 1, 100

25 南方基金 南方盛元红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7.20 700

26 南方基金 南方恒元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20 1, 100

27 南方基金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一组合 7.01 300

28 南方基金 南方避险增值基金 7.00 1, 000

29 民生加银基金 民生加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7.00 200

30 华夏基金 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4.80 300

31 华夏基金 华夏大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4.80 1, 000

32 华夏基金 华夏希望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80 600

33 华夏基金 华夏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80 1, 000

34 华夏基金 华夏回报二号证券投资基金 4.00 300

35 华夏基金 华夏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4.00 600

36 华夏基金 华夏沪深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00 1, 000

37 华商基金 华商领先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50 200

38 华富基金 华富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6.00 200

39 华安基金 华安宏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7.50 1, 000

40 华安基金 安顺证券投资基金 7.50 300

41 华安基金 华安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6.29 300

42 华安基金 华安可转换债券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6.29 300

43 国联安基金 国联安信心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7.00 200

44

光大保德信基

金

光大保德信增利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6.50 300

45

光大保德信基

金

光大保德信信用添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6.50 400

46 富国基金 富国天成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26 200

47 富国基金 富国汇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5.50 200

48 富国基金 富国天博创新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00 200

49 富国基金 富国天丰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5.00 200

50 长信基金 长信金利趋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6.00 200

51 宝盈基金 宝盈泛沿海区域增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6.30 2, 000

52 宝盈基金 鸿阳证券投资基金 6.30 1, 000

53 渤海证券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9.00 500

54 渤海证券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8.30 200

55 长江证券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8.00 200

56 方正证券

方正金泉友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网下配售资

格截至 2015 年 12 月 7 日）

6.21 200

57 广州证券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6.50 250

58 广州证券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5.50 250

59 国泰君安证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6.00 300

60 国泰君安证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5.50 700

61 恒泰证券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7.00 200

62 宏源证券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5.60 500

63 华鑫证券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8.10 300

64 华鑫证券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7.80 300

65 江海证券 江海证券自营投资账户 6.50 210

66 申银万国证券

申银万国 3 号基金宝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网下配

售资格截至 2018 年 11 月 19 日）

6.98 200

67 银泰证券 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7.60 200

68 中天证券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7.56 200

69 中天证券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7.14 200

70 中天证券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6.72 200

71 中信证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9.24 300

72 中信证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8.40 300

73 泰康资产

受托管理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

通保险产品

7.50 200

74 泰康资产

受托管理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 -团

体分红

7.50 200

75 泰康资产

受托管理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 -个

人分红

7.50 200

76 泰康资产

受托管理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个

险万能

7.50 200

77 泰康资产

受托管理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团

体万能

7.50 200

78 泰康资产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网下

配售资格截至 2012 年 2 月 24 日）

7.20 200

79 泰康资产

受托管理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

通保险产品

6.50 200

80 泰康资产

受托管理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团

体分红

6.50 200

81 泰康资产

受托管理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

人分红

6.50 200

82 泰康资产

受托管理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个

险万能

6.50 200

83 泰康资产

受托管理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团

体万能

6.50 200

84 中国人保资产 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保险产品 5.04 2, 130

85 华宸信托 华宸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6.00 200

86 华宸信托 华宸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5.60 300

87 北京国际信托 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5.20 220

88 华宸信托 华宸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5.00 1, 000

89 北京国际信托 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4.80 260

90 北京国际信托 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4.38 300

91 东航财务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7.50 200

92 东航财务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7.00 200

93 潞安财务 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7.00 500

94 江苏瑞华

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账

户

8.11 1, 100

2、投资价值研究报告的估值结论

根据主承销商出具的发行人投资价值研究报告， 结合相对估值和绝对估

值方法，基于各种估值运算，并综合考虑公司的市场地位和成长性，研究员认

为公司的合理价值区间为 13.20 元 / 股～14.80 元 / 股， 本次发行累计投标询

价截止日（2012 年 2 月 10 日）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 2010 年平均市盈率为

53.31 倍。

发行人

：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2

年

2

月

14

日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

定价、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